工作餐配送服务协议

甲方（订餐人）：	长春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乙方（工作餐配送服务单位）：绿园区小四哥客来香盒饭店
甲乙双方本着公正、诚信、互惠互利、友好合作的原则，就乙方为甲方制作、配送工作餐事宜，达成以下协议：
一、工作餐配送服务期限及内容
1、工作餐配送服务期限：自  2025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止。本合同约定的服务期满后，经甲乙双方协商一致可续签本合同。
2、订餐时间：甲方提前  2小时以电话或微信等方式向乙方下订单，订单内容包括数量、时间以及特殊要求等。
3、送餐时间：乙方应于每个工作日白班的  11  时  10  分至  11  时  30  分，夜班的  16  时  40  分至  17  时  00  分按甲方订餐的份数将盒饭送至甲方处，甲方送货地点：  长春市汽开区自主大路1951号   ，如地址发生变更，甲方应提前告知乙方。
二、配送工作餐质量、数量及验收
1、配送工作餐的质量：乙方提供、配送的工作餐卫生质量必须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规定的标准。
2、配送工作餐的数量：乙方应保证提供、配送的工作餐份量的准确、足额。
3、验收：乙方每次随货提供一式两份的送货清单，甲方验收后由双方人员签字确认，作为送餐凭证。
三、工作餐价格及标准
工作餐包括：  1 份饭、 4  份菜（ 2 荤  2素），税后单价为     13  元/份，每次送餐需多赠送小份饭/面食。总价按甲方提供的人数来确定。
四、餐费结算和付款时间与方式
1、餐费结算：每月按照实际发生结算，每月  15  日前双方核对上月账目，确认无误后，乙方开具发票。 
2、付款时间与方式：甲方在收到乙方发票后的当月月底前，以银行转账的方式向乙方支付每月的费用。 
3、发票： 甲方向乙方开具增值税普通发票。       
4、结算账户信息：
甲方信息：
[bookmark: _GoBack]名称：长春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地址：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常德路1800号9-3号厂房
            01089774857
开户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环城支行
银行账号：4200223009200017968

乙方信息：
名称：绿园区小四哥客来香盒饭店
地址：
开户行：中国银行长春支农支行
银行账号：157264902019
五、甲方权利和义务
1、甲方有权要求乙方按照合同约定，按时按量提供符合安全卫生标准的工作餐和配送服务，如因乙方配送时间、食品质量或安全卫生问题不合格，甲方有权对乙方的服务费用进行相应的扣除，或单方面提出终止合同。
2、甲方有权向乙方提出订菜要求，但至少提前一天提报菜名。
3、甲方应按照本合同约定结算餐费并付款。
六、乙方权利和义务
1、乙方需提供食品相关资质文件，并必须遵守国家和地方有关环境和卫生的标准，严禁供应腐烂变质的食品，保持菜肴新鲜。
2、乙方必须按时供应甲方工作餐，做到新鲜可口，营养搭配好。
3、乙方配送时，应采取相关的保温措施，以确保工作餐配送至甲方处所时，温度符合标准。
4、乙方有权要求甲方就餐后按合同约定及时结算餐费。
5、除本合同约定的费用外，乙方不得收取其他任何额外费用。
七、违约责任
1、乙方违反《食品安全法》、《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操作或未达到上述要求，甲方有权要求乙方整改，乙方拒绝整改或情形严重的甲方有权或单方面解除本合同。
2、如经卫生检疫部门确认乙方所配送的工作餐质量问题而造成甲方人员食物中毒的，乙方应赔偿由此给甲方造成的全部损失，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甲方有权单方面解除合同。
3、甲方如无故拖欠或拒付餐费的，乙方有权要求甲方按应付而未付餐费的百分之二十向乙方支付违约金，乙方有权单方面解除本合同。
八、合同的解除和变更
除本合同约定的情形外，甲乙双方在合同有效期内均不得单方面变更或解除本合同。如需特殊情况确需变更或终止的，一方须提前15个工作日书面通知对方。
九、其他
1、本协议履行期间如遇重大疫情、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因素的影响，遭遇不可抗力的一方应及时通知另一方，双方共同协商解决，同时遭遇不可抗的一方应及时采取措施防止损失扩大。
2、本合同项下发生的争议，双方应协商解决或向消费者协会等有关部门投诉；协商、投诉解决不成的，双方同意提交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解决。
3、经双方签字核认的送货清单，作为本协议的附件。协议附件作为本合同的组成部分，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4、本合同未尽事宜双方可协商签订书面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作为本合同附件，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5、本合同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本合同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每份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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